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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深化新三板改革，设立北

京证券交易所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

署，明确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北交所或本所）的交易制度，

维护市场交易秩序，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本所在中国证监

会指导下，根据《证券法》和《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

起草了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

下简称《交易规则》），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与思路 

精选层开市一年以来，市场运行平稳，较新三板改革前二级

市场质量显著改善，成交效率大幅提升，买卖价差有所缩小，市

场深度明显增加。投资者交易行为逐渐多元，一、二级市场形成

良性互动。企业价值进一步发掘，投资财富效应开始显现。总体

看，前期的交易制度改革效果整体符合预期，二级市场运行平

稳。按照精选层各项制度基本平移至北交所的总体思路，北交

所交易制度整体延续精选层相关安排，不改变投资者交易习惯，

不增加市场负担，体现中小企业股票交易特点，确保市场交易

的稳定性和连续性。 

二、规则框架与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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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交易规则》共十章、一百一十五条。包括：总则、交易市

场、证券交易、其他交易事项、交易信息、交易行为监督、交易

异常情况处理、交易纠纷、交易费用、附则。按照平移设立北交

所的指导思想，北交所的交易方式、涨跌幅限制、申报规则、价

格稳定机制等核心内容均与精选层保持不变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交易方式 

北交所股票可以采取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、协议转让等交易

方式。其中，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相关规定在《交易规则》中

予以明确；协议转让的具体要求由北交所另行规定。考虑到市

场流动性以及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交易需要，为今后引入

混合交易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预留制度空间。 

（二）涨跌幅限制及申报有效价格范围 

考虑到中小企业股票估值特点，为了有效促进价格发现，北

交所竞价交易涨跌幅限制比例为前收盘价的±30%，上市首日不

设涨跌幅限制。此外，为促进盘中价格收敛，增强价格连续性，

连续竞价阶段设置基准价格±5%（或 10 个最小价格变动单位）

的申报有效价格范围。 

（三）竞价交易的申报规则 

北交所竞价交易单笔申报应不低于 100 股，每笔申报可以

1 股为单位递增，卖出股票时余额不足 100 股的部分应当一次

性申报卖出。竞价交易申报类型为限价申报和市价申报，市价

申报包括本方最优申报、对手方最优申报、最优 5 档即时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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剩余撤销申报以及最优 5 档即时成交剩余转限价申报。市价申

报仅适用于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连续竞价期间，同时对市

价申报实施限价保护措施。 

（四）竞价交易的临时停牌机制 

北交所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，为了减少投资者的非理

性交易，针对不设涨跌幅限制的股票实施临时停牌机制，当股

票盘中成交价格较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 30%、60%时，实

施临时停牌，每次停牌 10 分钟，复牌时采取集合竞价，复牌后

继续当日交易。 

（五）大宗交易规则 

大宗交易为协议交易，需满足单笔申报数量不低于 10万股，

或交易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的要求。申报时间为每个交易日的

9:15 至 11:30、13:00 至 15:30，成交确认时间为 15:00 至 15:30。

大宗交易的成交价格范围与其价格涨跌幅限制保持一致。 

（六）交易监管要求 

规定股票交易的重点监控范围和异常交易行为类型，以及

对违规主体采取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。明确股票异常波

动认定标准，最近 3 个有成交的交易日以内收盘价涨跌幅偏离

值累计达到±40%的属于异常波动，本所进行交易信息公开。 


